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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市预付费式消费合同范本 

 

甲方（消费者）：                 

身份证号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:                 

乙方（经营者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营场所：                   

法定代表人 / 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

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《山

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》《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及其他相

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规定，就预付费式消费事宜，甲乙双方在平等、自愿、

公平、诚实信用的基础上，经协商一致，达成如下协议： 

第一条  预付消费卡的名称、种类 

1、预付消费卡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消费项目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2、预付消费卡种类： 

□本卡为记名卡，持卡人：        。单张记名卡限额不得超过 5000 元。 

□本卡为不记名卡。单张不记名卡限额不得超过 1000 元。 

3、不记名卡的有效期 

□本卡无有效期。 

□本卡有效期自      年    月    日起至       年    月    日止。

（不少于 3 年） 

4、使用门店范围： 

□限本店使用，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  本店经营场所租赁期限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止。 

□各连锁门店通用。 

第二条  金额及使用方式  

1、卡面金额：          元，（大写：                    元）。 

2、优惠幅度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3、实际收费：           元，（大写：                   元）。 

4、本卡使用方式： 

□本卡为计次卡，共可消费        次。 

□本卡为计费卡，按照每次实际消费金额扣除。 

□本卡在使用期限内不限制次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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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本卡优惠方式： 

□能与店内其他优惠促销活动同时使用。 

□不能与店内其他优惠促销活动同时使用。 

第三条  双方权利和义务 

1、乙方在售卡时应向甲方详细说明预付消费卡的安全注意事项、风险警

示、售后服务及民事责任等内容。 

2、乙方应保证甲方使用预付消费卡时的安全、方便、畅通。 

3、甲方预付消费卡内余额不足支付当次消费，可以现金补足，并一次性

享受原折扣。乙方不得限制最低补足金额。 

4、甲方在有效期内未使用完卡内金额的，可向乙方要求延期，双方可协

商重新约定使用期限、优惠幅度等内容。 

5、甲方预付消费卡（为记名卡）遗失的，应由甲方本人携带有效身份证

件及时向乙方挂失，乙方应为甲方补办新卡。因甲方未及时挂失而造成经济

损失的，由甲方自行承担。 

第四条  合同解除 

1、自甲方交付预付费用之日起 7 日内为“犹豫期”，甲方在该期限内尚未使

用预付费用接受服务的，有权无理由退卡；乙方应当一次性返回全部预付费

用。有赠品的，由双方协商退还及折抵方式。 

2、因乙方停业、歇业、转让、合并、搬迁等原因变更或终止预付消费卡

使用的，应于 30 日前以电话、短信等方式通知甲方，并征得甲方同意，甲方

不同意的，有权要求乙方退卡；因乙方未按照本合同或相关协议约定的内容、

标准及价格等为甲方提供服务，双方应当协商解决办法，协商不成的，甲方

可以选择退卡；因乙方其它原因终止预付消费卡使用的，应妥善做好退卡工

作。 

乙方应当按照以下第     种标准在扣除已消费金额后，一次性退还卡内

余额及利息，并承担甲方支付的其他合理费用： 

① 双方约定甲方享受单次服务价格优惠的，已消费金额应当按照约定的

优惠价格计算。 

② 双方约定甲方享受明确的赠送金额或服务项目的，单次服务价格的优

惠折扣率为：（预付费用总额∕赠送金额或赠送服务的折算金额﹢预付费用总

额）×100﹪。 

③ 双方约定甲方在有效期内不限次享受服务的，已消费金额计算方式为：

（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止的天数∕有效期限内天数）×100﹪×预付

费用总额。 

3、因甲方原因退卡的，双方按以下第     种方式处理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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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按甲方购买时支付的实际费用减去在此之前按原价计算的消费额，退

还卡内余额。 

② 按甲方购买时支付的实际费用减去享受原优惠幅度后的消费额，退还

卡内余额。 

③ 其他退卡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4、双方约定的其他合同解除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第五条  其他约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第六条 争议解决 

双方发生争议协商未果的，按下列第      种方式处理： 

1、提请             仲裁委员会仲裁； 

2、依法向           人民法院起诉。 

第七条 附则 

 1、本合同适用乙方现在使用的预付消费卡，如双方约定的其他消费条款

与本合同条款冲突，以本合同条款为准。 

2、本合同一式两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一份，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

效。 

 

 

 

 
甲    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    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      话: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签约时间：    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  

 

 

 

 

 

消费提示：预付消费有风险，理性办卡需谨慎。 

 

 


